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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 A 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健康安全环保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大港石化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月亭、华胜、茹阿鹏、郭勇刚、侯永平、王丽红、吴东平、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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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电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标准配置的临时用电的安全管理要求以及相关审核、偏离、培训和沟通的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石油所属企业在施工、生产、检维修等作业过程中，临时性使用 380V 或 380V

以下的低压电力系统的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JGJ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Q/SY1240-2009  作业许可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非标准配置的临时用电线路  non-standard built temporary electrical cable 

除按标准成套配置的，有插头、连线、插座的专用接线排和接线盘以外的，所有其他用于临时性用

电的电气线路，包括电缆、电线、电气开关、设备等（简称临时用电线路）。 

4  职责 

4.1  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组织制定、管理和维护本标准。 

4.2  专业分公司组织推行、实施本标准。 

4.3  企业根据本标准制定、管理和维护本单位的临时用电安全管理程序，企业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本程

序的执行，并提供培训、监督、考核。 

4.4  企业 HSE 部门对临时用电安全管理程序的执行提供咨询、支持和审核。 

4.5  企业基层单位按要求执行本单位的临时用电安全管理程序，并提出改进建议。 

4.6  员工接受临时用电安全培训，执行临时用电安全管理程序，参加临时用电的审核，并提出改进建

议。 

5  管理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临时用电应执行相关的电气安全管理、设计、安装、验收等标准规范，实行作业许可，办理临时

用电许可证，临时用电许可证参见附录 A。临时用电作业涉及动火时，应同时办理动火作业许可证。超

过 6 个月的临时用电，不能按照本规范进行管理，应按照相关工程设计规范配置线路。 

5.1.2  安装、维修、拆除临时用电线路的作业，应由电气专业人员进行。 

5.1.3  在开关上接引、拆除临时用电线路时，其上级开关应断电上锁。 

5.1.4  潮湿区域、户外的临时用电设备及临时建筑内的电源插座应安装漏电保护器，在每次使用之前应

利用试验按钮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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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各类移动电源及外部自备电源，不得接入电网。动力和照明线路应分路设置。 

5.1.6  临时用电单位不得擅自增加用电负荷，变更用电地点、用途，一旦发生此类现象，生产单位应立

即停止供电。 

5.1.7  临时用电线路和电气设备的设计与选型应满足爆炸危险区域的分类要求。 

5.1.8  进行临时用电拆、接线路的工作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个人防护装备。 

5.2  施工组织设计 

临时用电设备在5台以上(含5台)或设备总容量在50kW以上(含50kW)的，应专门进行临时用电施工组

织设计。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现场勘测； 

——确定电源进线，变电所或配电室、配电装置、用电设备位置及线路走向； 

——负荷计算； 

——选择变压器容量、导线截面、电器的类型和规格； 

——设计配电系统，绘制临时用电工程图纸，主要包括用电工程总平面图、配电装置布置图、配电

系统接线图、接地装置设计图； 

——确定个人防护装备； 

——制定临时用电线路设备接线、拆除方案； 

——制定安全用电技术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 

钻井、井下作业、工程建设等施工作业的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应符合相关标准或规定的要求。 

5.3  架空和地面走线 

5.3.1  使用周期在 1 个月以上的临时用电线路，应采用架空方式安装，并满足以下要求： 

——架空线路应架设在专用电杆或支架上，严禁架设在树木、脚手架及临时设施上； 

——在架空线路上不得进行接头连接，如果必须接头，则需进行结构支撑，确保接头不承受拉、张

力； 

——临时架空线最大弧垂与地面距离，在施工现场不低于2.5m，穿越机动车道不低于5m； 

——在起重机等大型设备进出的区域内不允许使用架空线路。 

5.3.2  使用周期在1个月以下的临时用电线路，可采用架空或地面走线方式，地面走线应满足以下要求： 

——所有的地面走线应设有走向标识和安全标识； 

——需要横跨道路或在有重物挤压危险的部位，应加设防护套管，套管应固定；当位于交通繁忙区

域或有重型设备经过的区域时，应用混凝土预制件对其进行保护，并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要避免敷设在可能施工的区域内； 

——电线埋地深度不应小于0.7m。 

5.3.3  临时用电线路经过有高温、振动、腐蚀、积水及机械损伤等危害的部位，不得有接头，并应采取

相应的保护措施。 

5.4  用电线路安全要求 

5.4.1  所有的临时用电线路必须采用耐压等级不低于500V的绝缘导线。 

5.4.2  临时用电应设置保护开关，使用前应检查电气装置和保护设施。所有的临时用电都应设置接地保

护，接地电阻值应满足JGJ46的要求，接地线和接零线应分开设置。 

5.4.3  送电操作顺序为：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上级过载保护电流应大于下级)。停电操作顺序

为：开关箱—分配电箱—总配电箱(出现电气故障的紧急情况除外)。 

5.4.4  配电箱应保持整洁、接地良好。 

5.4.5  所有的临时配电箱应标上电压标识和危险标识。室外的临时用电配电盘、箱应设有安全锁具，有

防雨、防潮措施。在距配电箱、开关及电焊机等电气设备15m范围内，不应存放易燃、易爆、腐蚀性等

危险物品。 

5.4.6  固定式配电箱、开关箱下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大于1.3m，小于1.5m；移动式分配电箱、开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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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大于0.6m，小于1.5m。 

5.4.7  所有临时用电线路应由电气专业人员检查合格，贴上标签后方可使用，搬迁或移动后的临时用电

线路应再次检查确认。 

5.4.8  临时用电线路的自动开关和熔丝(片)应符合安全用电要求，不得随意加大或缩小，不得用其他金

属丝代替熔丝。 

5.4.9  临时电源暂停使用时，应在接入点处切断电源。搬迁或移动临时用电线路时，应先切断电源。 

5.5  用电设备安全使用要求 

5.5.1  移动工具、手持工具等用电设备应有各自的电源开关，必须实行“一机一闸”制，严禁两台或两

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使用同一开关。 

5.5.2  在水下或潮湿环境中使用电气设备或电动工具，作业前应由电气专业人员对其绝缘进行测试，带

电零件与壳体之间，基本绝缘不得小于2MΩ，加强绝缘不得小于7MΩ。 

5.5.3  使用潜水泵时应确保电机及接头绝缘良好，潜水泵引出电缆到开关之间不得有接头，并设置非金

属材质的提泵拉绳。 

5.5.4  使用手持电动工具应满足如下安全要求： 

——设备外观完好，标牌清晰，各种保护罩(板)齐全； 

——在一般作业场所，应使用Ⅱ类工具；若使用I类工具时，应装设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

动作时间不大于0.1s的漏电保护器； 

——在潮湿作业场所或金属构架上等导电性能良好的作业场所，应使用Ⅱ类或III类工具； 

——在狭窄场所，如锅炉、金属管道内，应使用III类工具。若使用Ⅱ类工具应装设额定漏电动作

电流不大于15mA、动作时间不大于0.1s的漏电保护电器； 

——III类工具的安全隔离变压器，Ⅱ类工具的漏电保护器及Ⅱ、III类工具的控制箱和电源联结器

等应放在容器外或作业点处，同时应有人监护。 

5.5.5  临时照明应满足以下安全要求： 

——现场照明应满足所在区域安全作业亮度、防爆、防水等要求； 

——使用合适的灯具和带护罩的灯座，防止意外接触或破裂； 

——使用不导电材料悬挂导线； 

——行灯电源电压不超过36V，灯泡外部有金属保护罩； 

——在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24V，在特别潮湿场所、导电良好的地面、

锅炉或金属容器内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12V。 

5.6  标签、标识 

5.6.1  所有断开开关应贴有标签，注明供电回路和临时用电设备。所有临时插座都应贴上标签，并注明

供电回路和额定电压、电流。 

5.6.2  所有开关箱、配电箱(配电盘)应有安全标识，在安装区域内，应在其前方1m远处的地面上用黄色

油漆或黄色安全警戒带做警示。 

5.7  临时用电许可证 

5.7.1  由临时用电单位提出申请，生产单位负责人组织电气专业人员对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审

核，对临时用电安全措施和用电设备进行检查并签字确认后，生产单位负责人批准。 

5.7.2  临时用电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一般不超过一个班次。如果在书面审查和现场核查过程中，经确认需

要更多的时间进行作业，应根据作业性质、作业风险、作业时间，经相关各方协商一致确定许可证的有

效期限。临时用电许可证的有效期限最长不能超过15天，用电时间超过15天应重新办理临时用电许可证。 

5.7.3  临时用电许可证的分发、取消、管理具体执行Q/SY1240-2009。 

5.7.4  临时用电结束后，临时用电单位应及时通知生产单位按照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中的拆除方案拆

除临时用电线路。线路拆除后，生产单位应指派电气专业人员进行检查验收，并签字确认。临时用电单

位和生产单位负责人签字关闭临时用电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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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安全职责 

5.8.1  作业申请人： 

——是现场作业负责人，提出作业申请； 

——办理作业许可证； 

——组织危害因素辨识，协调落实作业安全措施； 

——组织现场安全交底和安全培训； 

——组织实施作业； 

——对作业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负责。 

5.8.2  作业批准人： 

——清楚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和风险； 

——评估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条件变化； 

——清楚安全控制措施； 

——确认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包括检查气体取样和检测结果； 

——批准和取消作业。 

5.8.3  作业人员： 

——持有经审批有效的作业许可证进行临时用电作业； 
——了解作业的内容、地点、时间、要求，熟知作业过程中的危害及控制措施，并严格按照许可证

规定的内容进行作业； 
——在安全措施未落实时，有权拒绝作业； 
——作业过程中如发现情况异常或紧急情况，应告知作业负责人，并迅速撤离现场。 
——掌握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的方法； 

5.8.4  电气专业人员： 

——清楚可能存在的危害和对作业人员的影响； 

——熟悉作业区域的环境、工艺情况，可以处理异常情况； 

——核实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安全措施不完善，可暂停作业； 

——制止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 

——发生紧急情况，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6  审核、偏离、培训和沟通 

6.1  审核 

集团公司和企业都应把临时用电安全管理作为审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必要时可针对临时用电安全管

理组织专项审核。 

6.2  偏离 

企业在制定本单位临时用电安全管理程序时发生的偏离，应报专业分公司批准。企业在执行临时用

电安全管理程序时发生的偏离，应报企业主管领导批准。偏离应书面记录，其内容应包括支持偏离理由

的相关事实。每一次授权偏离的时间不能超过 1 年。 

6.3  培训和沟通 

本标准由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组织培训，相关管理、技术和操作人员都应接受培训。本标准应

在集团公司范围内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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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临时用电许可证（式样） 

临时用电许可证的式样，见表A.1。 

表 A.1  临时用电许可证 

编号： 

临时用电单位  

临时用电用途  用电地点  

用电期限       年    月    日           时  至        年    月    日     时 

临时用电单位填写 生产单位确认、填写 

用电设备清单 电源接入点  工作电压  电气专业人员  

设备名称 负荷（kW） 用电线路:符合“√”不符合“×” 用电设备:符合“√” 不符合“×” 

  □接引点确认        □上锁点确认 □电源接线状态    □焊接设备 

  □电缆规格及走向    □接地 □电缆及设备外观  □手持电动工具

  □漏电保护          □负荷确认 □电气绝缘状况    □临时照明 

  □防爆区域          □线路架空 □设备防护罩      □符合防爆要求

  □线路标志          □穿越保护 □测量检查临时用电设备电源插头 

  □配电盘、箱开关    □一机一闸 □设备外壳绝缘＞1MΩ 

负荷合计  □临时用电组织设计  □其他          □其他          

安全注意事项（电气专业人员）： 

本人已对临时用电相关资料、情况进行

了核实,并对用电设备进行了检查，确

认该作业许可证的安全措施已落实。 

 

 

用电单位申请人： 

年  月  日  时     

本人在工作开始前,已经对照上

述检查内容进行了检查，符合临

时用电相关标准，我对本次检查

的结果负责。 

 

 

电气专业人员： 

              年  月  日  时

本人已同申请单位、电气专业人员讨

论了安全工作方案, 确认该工作许可

证的安全措施已落实，电气专业人员

已进行了检查, 我对本工作及作业人

员的安全负责。 

 

生产单位批准人： 

       年  月  日  时

许可证

关闭 

已经按照临时用电组织设

计中的拆除方案安全地拆

除所有临时用电线路和设

备，许可证可以关闭。 

电气专业人员： 

 

年  月   日  时

用电单位申请人：

 

年  月  日  时

生产单位批准人： 

           

年  月  日  时

因以下原因，此许可证取消： 提出人：           

批准人：    年  月  日  时 
许可证

取消 受影响相关方共同签署： 

本人确认收到有关许可证取消的信息，了解工作对本部门的影

响，将安排人员对此项工作给与关注，并和相关各方保持联系。

单位：            确认人: 

 

单位：            确认人：   

 

 

 




